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进路
———以Ｎ县“审批法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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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整合“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以实现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是法治政府建设和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正当程序视角下可提出以程序进路整合地方政府自我约束双轴线的命题。论
文以Ｚ省Ｎ县模拟创设的“审批法庭”为个案，研究发现：正当议程、中立裁
决者、开放论证、裁决和程序的闭环反馈是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程序进路的五个
构件。其中，议程以法律权威与公众诉求为正当性双重标准。裁决者的中立性
源于组织重构、顶层授权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相对平等赋权。法律与合意是裁
决的共同基础，后者被用于应对法律冲突或治理风险。信息技术可在效能上支
持开放论证、裁决执行与程序的自我反馈及纠偏。通过刻画地方政府自我约束
的程序样态及其理论要素，研究可为治理与法治的融通拓展制度建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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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公共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恢复法治”倡议的提出，公共行政与法治
的密切关系在理论上逐渐得到确认和关怀。原本主要由管理主义和政治理想所
构筑的公共行政理论基石在结构上转向“管理－政治－法律”三维框架（罗森
布鲁姆等，２００２；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虽然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作品对法
治的讨论规模并不十分庞大，但在实践叙事中，中国公共行政与法治的关系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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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紧密且特殊。一方面，对于需要在更短的历史周期内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而言，
善治与现代法治两个现代化要素不可偏废，于是“良法善治”成为治理现代化
的理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方案应运而生。另一方
面，政府在中国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行动者角色，且“法治政
府”相关话语的大规模扩散营造出一种“自觉型”法治建设导向，即要求政府
或党政干部自身应善于在公共治理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便与罗森布
鲁姆所关注的三权分立体制内的“政法博弈”有所区别。自觉型的法治建设行
动表达了一种从政府内部视角对现代法治主题框架的解读，尤其突出了政府对
自身权力的约束，同时也大力度地强调法治政府理论内涵中的“有限政府”维
度（陈国权，２００２）。另一个与之呼应的热门话语即中国政府改革中常常强调的
“刀刃向内”，其代表性的实践成果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权力清单制度等。
然而，在动态多变的治理情境中，政府面临着效率、政治正当性以及权力法治
化等多个难以割舍的选项；有的选项可能需要政府扩充权能以实现有效治理，
而有的选项则要求政府权力有限。在此种情境中，有必要追问：在法治行政的
建构历程中，政府自我约束如何可能？

既有研究对政府自我约束的发生逻辑已形成了一些有益的分析视角，其中
包括成本－收益（徐维，２０１２）、法治压力（韩万渠，２０２０）、民主合法性需求
及官僚制结构等（沈岿，２０１１）。在关于政府自我约束方法或路径的论述中，学
界已论及行政组织再造（丁伟峰，２０１７）、以“放权”和“分权”为核心的权
力结构重塑（崔卓兰、刘福元，２００９）、技术应用带来的权力约束等（谈婕、
高翔，２０２０）。尽管政府自我约束论域已积累了不少思想资源，但仍有两个部分
值得重视。其一，考察对象的边界。目前，关于政府自我约束的研究主要以行
政法学的理论话语为中心，而行政法学研究往往倾向于在法理问题中将政府视
作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法律调整对象进行讨论。这在法理研究中固然有其可取之
处，但若以公共治理的视角观之，此类研究可能错过不同层级、不同方位的政
府间差异背后的信息。为提高结论的解释力，有必要明确考察对象的具体边界。
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作为现代法治建构中最重要的“问题域”之一（付子堂、
张善根，２０１４），其特殊性和典型性应当在政府自我约束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
其二，地方治理的经验价值。既有研究更多地以规范性和建构性的分析理路阐
释中国政府自我约束的可能性，对政府自我约束行为在经验上的形成逻辑或实
现机制较少展开相应的刻画，而如果要在现实层面发掘政府自我约束在地方治
理法治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功效，就有必要对实践中已然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政
府自我约束方案进行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借此为政府治理与法治的均衡发展积
累理论增量与经验证据。后文将在分析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现实张力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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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治理思潮、正当行政程序相关理论以及Ｚ省Ｎ县模拟创设的“审批法庭”
案例探究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可能进路。

二、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两条轴线及其张力

政府自我约束在行政法学领域通常被表达为“行政自制”，意指行政系统或
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是一种基于行政自觉的行政控
权行为，具体表现为政府依法进行自我控制，设立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
遏止及自我纠错等一系列机制（崔卓兰、于立深，２０１０）。根据行为的目标，政
府自我约束行为可归属于社会控制论中的内部控制向度，强调权力在合法秩序
内运作，具有行为主体自发向善及依法限权的意涵。但地方政府自我约束在中
国地方治理中始终受到“两种合法性”及其结构性力量的影响。政府权力的形
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辩长期贯穿于以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为名的诸多论争
之中，也恰是这两种合法性对应的制度逻辑形塑了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两条行
动轴线。

（一）轴线一：纵向权威维护
第一条行动轴线可称之为“纵向权威维护”，即地方政府在自我约束行动中

通过执行上位法或是高层级党政机关设定的行政规则来实现政府权力的形式合
法性。“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是纵向权威维护的典型准则。在这条轴线上，政府
权力受法律框架约束，具有法定化、标准化、规范化意义上的效益。这一行动
轴线分属行政法治框架的一部分，同时也在国家科层组织体制中同时受纵向府
际关系的结构性影响，而纵向府际关系往往集中体现在科层制内部自上而下的
权责关系和动员机制上（周雪光，２０１４）。但是，形式合法性也存在其治理意义
上的风险。如果治理者僵化且机械地执行法条，那么就可能在法律滞后或立法
缺位的领域引发实质上的不公平或是非正义结果，因为由现行法规体系所架构
的政府权力系统与治理所要求的“（效能）最佳性”尚存在巨大差距（朱新力、
余军，２０１８）。这也是形式法治论招致实质法治论者批评的原因。在更宏大的国
家治理视野中，这种地方政府将自身权力纳入“纵向权威维护”轴线的行动，
固然是强化国家治理形式理性之必要，但也必须避免其与实质治理效能之间的
断裂。

（二）轴线二：横向诉求回应
第二条行动轴线可称之为“横向诉求回应”，即地方政府在自我约束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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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应社会诉求、维护公众权益来实现政府权力的实质合法性。也可将之理
解为政府权力受社会监督或制约而引发政府自觉的状态（陈国权、周鲁耀，
２０１３）。这一状态与行政自制理论所强调的政府“自愿性”有关，即政府在
“无权威渊源（如法律和总统发布的行政令等）要求行政机关如何行事”的情
况下仍自愿限制自身裁量权（Ｍａｇｉｌｌ，２００９）。即便政府没有受到纵向权威的约
束，也可能出于自发向善、政府竞争、政绩建设等原因对话社会诉求，从而强
化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由此，政府权力可具备区
别于形式合法性的实质合法性。中国地方治理所奉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目标，是实质法治在地方政府自我约束行动中出场的一个重要信号。这一行
动轴线在政府治理场景中，与“国家－社会”关系，或者说“政府－民众”关
系存在深刻的联系。借鉴赵鼎新（２０１６）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机制性解释框
架，可认为社会公众的诉求源自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而政府需通
过意识形态、绩效、程序的组合供给以回应上述三类诉求，并由此构建自身的
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基础。因此，地方政府将自身权力纳入“横向诉求回应”
轴线的行动，既是在法治框架下寻求实质合法性，也是在为政府治理积累正
当性。

（三）两条轴线在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中的张力
“纵向权威”和“横向诉求”两个部分在政府治理中无法被实质性地分离。

来自权威渊源的规则正是政府对行政作为进行自我纠偏或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结
构性依据，而政府在其能动性主导下的诉求回应行为也可能因其在正当性方面
的累积效应而带来权威渊源的再生产。因而，在现代法治建构的理想情境中，
政府不应偏废“纵向权威维护”和“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的任何一端。但
这两条行动轴线之间也存在张力甚至是冲突。如前所述，如果地方政府严守纵
向权威和形式合法性，那么就有可能与动态多变的社会现实脱节而损及治理效
能；如果地方政府完全以实质合法性为追求，那么在法律规范性和现实动态性
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可能为了彰显“有为政府”和“有效治理”而突
破现行法律框架以致权力失范，在形式上背离自我约束的初衷。

三、基于正当程序的约束：一种整合的视角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两条行动轴线恰恰表明，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不仅是一
个行政法问题，也是一个交织着多种价值目标和利害关系的地方治理问题。地
方政府自我约束虽是地方政府的自我控权行为，但其缘起和产出均关涉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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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运作。正如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自制可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将行政主
体拉回至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地位上，实现更具公共性的权力共享状态（崔卓
兰、丁伟峰，２０１６）。作为联结治理与法治的政府行为，地方政府自我约束在逻
辑上需要遵循政府面向多种利益诉求时的价值排序。在路径上，一方面，要处
理政府内部控制如何衔接公共对话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处理规则化、法定化
的自我控权如何适应动态治理情境的问题。由此，在学理上引出了政府自我约
束的程序视角———旨在观察政府自我约束行为如何在多种利益诉求交织的、“事
实与规范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中发生。

面对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两条轴线的分歧，正当行政程序可被认为是一个
“耦合器”。因为正当的程序除了能够限制行动者的“恣意”，促成理性选择，
同时也能够化解复杂的价值问题，并设计合理的规范（季卫东，１９９３）。行政法
传统上存在严格规则与正当程序两种政府控权模式，而正当程序模式更强调以
问题为中心的交涉和反思，其控权功能更依赖“法律的内在道德”（孙笑侠，
１９９９），所以行政程序是通过控制行政行为的主观性、过程性来控制行政权力的
一种方式（孙笑侠，１９９８）。同时，正当程序模式具备情境适应性和时空兼容性
（孙笑侠，１９９９），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复杂现实有更强的回应能力。

在程序视角下，如果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正当性不足，那么其自我约
束行为的价值排序或有效性可能受到质疑。譬如，曾有学者认为，作为行政自
制规范的权力清单的编制主体主要是纵向各级政府（喻少如、张运昊，２０１６），
清单的产生和应用的过程是行政机关面向自身的审视，缺乏人民代表大会机关
和社会公众的实质性参与（朱新力、余军，２０１８）。权力清单制度具有服务公共
利益的动机，却并未在建构过程中面向多方利益相关者展现足够的公共性。这
些融入行政自制元素的改革固然体现出行政系统的自我更新，但其相对封闭的
结构可能导致规则的僵化适用与重复生产（刘艺，２０１３；郑俊田等，２０１６）。可
称之为正当的程序性安排，应当具备贯通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调整价值纠纷
的功能（季卫东，２００２）。哈维尔·巴恩斯关于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创见正是对这
样一种程序性安排的理论回应。

第一代行政程序发端于１９世纪，致力于防止行政机关违法和专断，规范自
由裁量权。在第一代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进行
事后控制，旨在以司法模式调整行政机关与个人的关系；行政机关依职权或由
利害关系方提起诉讼，经调查、认证和听证后，作出行政许可、授权和裁决等
个别决定。公众通常被视为“服从”或“被支配”的对象（Ｂａｒｎｅｓ，２０１０）。第
二代行政程序出现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其本质上是立法机关“委任立法”
的结果，故而以制定法律并提升民主合法性为主要意涵。第二代行政程序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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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的次级立法，以立法模式进行规章制定（Ｂａｒｎｅｓ，２０１０；覃慧，２０１８），
引入有限的公众参与，但这种“防御性参与权”并未实现行政机关与公众的平
等合作（戚建刚，２０１３）。

第一代行政程序和第二代行政程序都属于“命令－控制”型行政管制模式，
而第三代行政程序是面向公共政策过程的一种混合式程序，旨在回应新治理语
境，建立合作主义之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平
等对话（Ｂａｒｎｅｓ，２０１０）。第三代行政程序的理论追求在于，在行政国家从管制
向治理转型的时代，建构一个促成信息高度流动、多主体合作治理的新行政程
序框架。三代行政程序之间并非严格的逐级演进、更新换代的关系，但第三代
行政程序凭借其灵活性、协同性和公共性，可在治理时代为第一代行政程序和
第二代行政程序的调整和改造提供参考。第三代行政程序表达了程序控权的法
理意蕴，但其将控权机制从相对人的防御性参与转变为多元协商的理性交涉模
式，致力于在政府主持下建构制度性表达平台和交涉过程的整合网络，以此应
对行政机关的理性有限、知识有限问题，并制约自由裁量权（王柱国，２０１４），
因此可被认为是在良法善治思想下回应元治理理念的一种政府自我约束模式，
同时也接近于斯科特所称的“规制治理”：治理者利用规制空间中不同主体的相
互依存关系，以多元主体和多元工具来制定标准、实施监督与规制执法（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１）。基于行政程序三分法和治理思潮的提示，面对“纵向权威维护”与
“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行动轴线之间的张力，治理时代的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开拓
出自我约束的“正当程序路径”，而这种“正当程序路径”应当至少具备如下
要件：第一，整合“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的目标；第二，政府
与非政府主体之间有效的合作性对话；第三，高度开放的论证过程；第四，重
视合意。后三项要件均是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要件，也是回应“这一正当程序路
径是否可能”的预设性要件。其实践样态可在来自Ｚ省Ｎ县的“审批法庭”的
经验证据中得到相应的描述。

四、“审批法庭”：程序性约束的实践样态

（一）案例典型性与资料／数据来源
“审批法庭”并非一个司法机构，而是Ｚ省Ｎ县于２０１７年通过模拟借鉴司

法法庭的运行模式，在地方政府内部建立的一种“审批之审批”机制。在这一
机制中，Ｎ县县委、县政府授权法制办公室从各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庭审”组织，将利益相关的政府部门、群众、企业等纳入辩论过程，对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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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事项的法理依据进行审查，同时引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等列
席听证，最后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或归并。

“审批法庭”案例典型性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Ｎ县在政府自我约束
方面具备长期实践传统。Ｎ县于２０１４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创制面向基层干部权
力规制的小微权力清单，在２０１８年Ｚ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项测评排行中跃居
全省首位。其二，Ｎ县“审批法庭”作为地方政府创设的服务于“放管服”改
革的模拟法庭，是“纵向权威维护”和“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交叉的产
物，而将模拟司法程序植入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府自我约束行动，
是典型的通过“程序再造”实现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策略。其三，“审批法庭”
自创设以来取得引人关注的绩效。自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审批法庭”
已开庭６２次，对５２个部门的１０２２项行政权力和审批服务事项进行审查清理，
共清理３３８项事项中的前置条件４５７条、５０２项事项中的申请材料２３５０份，取
消兼并审批事项５９项。① 此外，“审批法庭”曾获得省市党政领导１３次肯定性
批示以及省级公共管理创新案例优秀奖。

“审批法庭”所立足的地方制度环境、运作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均表明，
“审批法庭”是高度符合本文理论抽样标准的研究样本。为保证较高的案例内部
效度，“审批法庭”案例相关资料或数据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追踪时期为
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０年）。一是“审批法庭”的相关政策文本或政府文件，包括“审
批法庭”专项工作文件与涉及“审批法庭”的相关政府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和
领导批示等，共计２８份、２３万余字。二是“审批法庭”专题性媒体报道，来
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等，共计２３份、４万余字。三是Ｎ县政府
官方发布的“审批法庭”相关新闻通讯，共计６０份、１０万余字。除此三部分
的二手资料外，借鉴头脑风暴、专家咨询和访谈的技术路径，组织邀请来自公
共管理、法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领域共计１４名专家学者与“审批法庭”核心
实务人员展开开放式座谈对话，形成累计约４万字的会议记录。此外，“审批法
庭”相关的专题论文等学术文本也作为案例材料的补充。经交叉检验，对于本
文的研究任务而言，可认为以上案例资料结构已趋于完备，并具备较高的内容
效度。

（二）案例文本的计量分析与语义结构呈现
基于初始案例材料，用于计量分析的案例文本被分为四个部分：政策文本

（含“审批法庭”专项文本与关联文本）、政府通讯文本（含“审批法庭”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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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口径不同可能导致数据有所差异。文中所列数据由Ｎ县县政府办公室、“审批法
庭”负责人提供。



通讯与关联通讯）、专题媒体报道、专题学术文本（含专题论文与专题座谈会议
记录中的所有专家发言）。为在整体上把握“审批法庭”案例的关键要素与特
征，词频计数与词向量算法被用于该案例文本的描述性分析。运用ｊｉｅｂａ分词库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表进行词频计数可识别“审批法庭”专项文本的话语
重点分布，辅助推断行动者的注意力分配。词频数量的高低尚不能反映关键词
与“审批法庭”行动的语义关系，无法充分反映关键词在“审批法庭”行动中
的重要性，因此需借助词向量算法对此予以进一步确认。基于ｇｅｎｓｉｍ库中的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① 采用ＣＢＯＷ训练算法，将Ｗｉｎｄｏｗ取值为１０、词向量维数取值
为１００，分别训练“审批法庭”政策文件、媒体报道、政府通讯、学术文本模
型，计算“审批法庭”与其他词汇的相关度，可探究案例资料文本中与“审批
法庭”高度相关的话语。

在关键词词频分析和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文本编码，可发
现文本计量分析中所凸显出来的关键语词能够较充分地填充至地方政府“程序
性约束”框架中的“纵向权威维护”“程序构造”和“横向诉求回应”三重经
验透镜（见表１）。由此，可在经验上初步刻画“审批法庭”以程序再造整合
“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行动轴线的策略。

表１　 “审批法庭”案例文本初步编码
纵向权威维护 程序构造 横向诉求回应

体制 制度 受理 司法 民生 服务
地方 法律 开庭 辩论 取消 简化
基层 法规 庭审 独立 企业 清理
国家 规则 审理 庭长 群众 精简
政府 权力 裁决 信息 红利 事项

涉企 公共服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案例资料文本的整体特征可看出，“审批法庭”作为一项地方政府进行自
我约束的机制，在行动中始终贯穿着“纵向权威维护”和“横向诉求回应”两
条轴线，而模拟司法庭审进行程序性辩论和独立“裁决”是“审批法庭”的形
式策略。换言之，这种带有典型程序构造的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策略可能是在
“纵向权威维护”和“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的交互中生成的。

对文本分析结果的微观检视能够进一步考察这一策略是如何联结两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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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常用工具，可以将文本内容简化为Ｋ维向量空间中的
向量，将向量空间中的相似度表示为文本语义中的相似度。



轴线的。词频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部门、企业与群众三个主体在“审批法庭”
专项行动中受到普遍关注，且政府与企业、群众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
在工作目标和理念上，政府、媒体和学术话语均强调了“服务”和“法治”，
而媒体报道与学术文本同时强调了作为改革对象的“权力”或说是政府权力。
与之相应，行政审批前置条件清理与政府流程标准化是最直观的“审批法庭”
工作内容。据此可初步判断， “审批法庭”作为一项针对政府自身权力进行
“清理／取消”的法治化工作，并未采取精英化自我约束的封闭结构，更强调在
政府与企业或群众的互动中兼顾服务效能。从语义结构来看，涉及企业和群众
的话语在各类文本中与“审批法庭”高度相关，作为主体间关系性描述的“服
务”也在以显性或隐性（如“民生”“红利” “一站式”等词）方式表现出与
“审批法庭”的紧密关系。这确证了词频统计结果所显示的规律。此外， “权
力”与“法治”相关话语（部分表述为“规范”“法律”“规则”等）几乎在所
有文本中与“审批法庭”关系紧密。可见，“审批法庭”行动者的注意力主要
导向了以“事项清理” “权力精简”为内容的法治建设行动，和以优化流程、
服务公众为内容的治理行动。基于此，可初步确证“审批法庭”在约束地方政
府权力的过程中同时面向纵向的权威规则与社会公众的服务需求，而其采取的
整合策略正指向一种开放结构下的多主体交涉程序。至于这种程序的具体样态
和运行机制，文本计量结果尚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

根据行政程序三分法和治理思潮基础上的“正当程序路径”预设，“审批法
庭”作为一种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模式，应当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合作
性对话、高度开放的论证过程以及合意所构成的信息流动过程中整合“纵向权
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行动轴线。对此，后文将进一步对“审批法
庭”的运作机制进行深度复现和解析，并从中提取经验证据以刻画和解释相应
的关键理论要素。

（三）“审批法庭”的五个构件
１ ． 正当议程：缘何“开庭”？
第一代行政程序立足于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把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

或“合规则性”作为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来源。然而行政程序的“合法律性”未
必匹配真实的公共期待与最佳的治理效能，同时现行法律框架内部可能因存在
规则冲突而导致效能减损。尽管“审批法庭”奉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
原则，但区别于第一代行政程序，“审批法庭”试图在启动端整合两项任务：削
减无法律依据的政府权力和回应合理的社会诉求。这一过程可以“高龄津贴领
取不出户”一例进一步说明。２０１７年底，Ｎ县Ｂ社区的一位八旬退休老人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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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高龄津贴中多次跑腿，深感不便，遂向县人大常委会寄出一封题为《少些折
腾老人》的信件。在县人大常委会向“审批法庭”转交该信件和相关线索后，
“审批法庭”就相关问题“立案”，召集相关部门启动“庭审”，梳理高龄津贴
申请审批事项的法律依据，并在“裁决”中取消原有的高龄津贴申请、登记和
审批的流程要求，使老人足不出户便可领取高龄津贴。

从启动机制来看，借助被动或主动的调查手段，① “审批法庭”获知审批事
项的合法性问题或是公众对审批服务的相关需求，并将之作为“开庭”的正当
案由。即不仅“违法”审批事项是“审批法庭”程序的触发因素，“有悖公众
需求”也是“开庭”的正当案由。

我们在政府网专门开辟了网上实验室，部门、企业、群众随时可以在网
上实验室提相关的建议和想法。涉及对群众、企业改进服务的，我们把收
到的问题作为议题来推进。（会议记录２０２０ － １ － ５ － Ｇ）
可见，“审批法庭”敏感于权力的正当性，并试图将政府自我约束的法律化

路径拓展为同时关注法律意志和公共期待的正当化路径。“审批法庭”的启动机
制因此得以整合“法律中心主义”和“人民中心主义”。
２ ． 程序中立性：裁决者如何自洽？
正当行政程序具有一项重要的理论预设，即不应存在一种垄断性话语权。

由此，出于对垄断性话语权的反对，应保持行政程序的中立性。一方面，行政
程序不能被偏私的主持人或行政主体利用。另一方面，行政程序的制度不能对
一方参与者有利，而对另一方参与者不利（张步峰，２０１４），即每一参与者都被
平等对待。行政程序通常由行政机关主持。因此正当行政程序的首要任务是在
程序中避免主持人的权力膨胀，尤其应使行政程序免受行政机关的利益和偏好
影响。对此，“审批法庭”采取的策略是以整体性治理的思维和技术化手段重组
政府部门，新建独立的“庭审”组织，以此规避部门利益对“审判员”中立性
的影响。

经由Ｎ县县委、县政府授权，“审批法庭”可直接代表县委、县政府而非某
一特定职能部门，从法制办、编委办、审管办、司法局等部门抽调精通法律和
审批业务的人员，组成“审判员”队伍；另设“立案庭”和“调解工作室”负
责立案和简易程序。概括而言，“审批法庭”依托于县域治理的“顶层设计”，
以跨部门整合的方式进行组织重建，试图规避固化的部门利益对中立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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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１２３４５”政务热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意传达，
政务ａｐｐ的民意采集，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调查，等等，均作为“审批法庭”获取“案由”
的途径。



与之相应的制度工具类似于“牵头任务制”，而一项围绕“放管服”案例的研
究同样表明，牵头任务制与显性任务绩效的工具组合有助于部门合作（马翔，
２０２２）；“审批法庭”则更具象地呈现了这种合作与程序中立性的关联机制。

其实作为基层来讲，这项改革（“审批法庭”）完全可以讲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在这里面的循环过程之中，每一个部门原先就像一个很有权
的坐在台上的人，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把次品拿下来，
让合格品通过。（会议记录２０２０ － １ － ５ － Ｇ）
然而，“审判员”在疏远部门利益之后，却在不少场景中声称自己是“办事

企业和群众的代言人”。这便产生了中立性的悬疑：“审批法庭”是否存在某种
程度的偏私，即使这是一种维护公众利益的偏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程
序造成了行政机关与公众话语权的惯性失衡，恰恰“审批法庭”塑造的价值偏
好可能对这种失衡有所纠正。首先，如前所述，“审批法庭”通过对公众利益的
“偏袒”重新赋予公民需求在程序启动阶段的导向地位，将事项“是否合法”
与“是否有悖公众需求”视为并列的两项“立案”标准。其次，通过对公众利
益的“偏袒”支持相对平衡的程序对话。与第一代行政程序的区别在于，“审批
法庭”不再沿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模式，而采取利益相关者的多方
对话模式，政府部门、公众、市场主体、法律工作者、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
均可能列席其中。从“庭审”过程来看，列席的行政主体与非行政主体并无话
语权上的差异。相反，列席的政府部门与所有参与者一样需要围绕行政审批事
项的存废问题提出抗辩理由，且致力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府工作人员会根
据所掌握的反馈信息，与办事企业或群众“结盟”，或代表企业、群众与相关的
审批部门辩论。这一情形既有行政自制的特征，又有合作主义的倾向。因此，
当“庭审”的抗辩色彩被虚化，裁决者的中立性要求可能超出了“无偏私”的
狭义解释，而是为各方参与者进行相对平等的赋权。
３ ． 开放论证：利益相关者的交涉
程序启动之后，中立和开放是“审批法庭”一体之两面。中立的程序主持

人或裁决者将赋予参与者相对平等的对话地位，而程序的开放旨在强化这种对
话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第一代和第二行政程序并不热衷于程序开放，其决策仍
仰赖行政机关内部精英的博弈，而巴恩斯的第三代行政程序观则强调在行政机
关和社会公众之间架设公开交流、寻求共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Ｂａｒｎｅｓ，
２０１０）。

在“审批法庭”的“庭审”现场之外，政府“网上实验室”、“项目审批监
管平台２ ０版”、政务服务软件、政务微博、“１２３４５”政务热线等技术手段已
逐步搭建政府部门与群众、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和“庭审”相关事宜的公开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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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庭审”现场，“审批法庭”则以开放辩论、听证支持参与者收集和交
换信息。如在２０１８年３月的一场关于“建筑业项目开工前审批手续”的“庭
审”中，建筑单位诉请取消五项审批前置条件，而Ｎ县住建局和人社局则认为
取消五项审批前置条件将引发后续管理难题。各方参与者就相关手续的存留问
题进行了历时三天的“法庭辩论”。在“审批法庭”主持处理“投资项目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入围企业名录库”的存废问题时，除Ｎ县法制办、发改局、财政局、
审计局等相关部门列席辩论外，Ｎ县外宣办、新闻中心、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均
受邀参与听证。可以说，“审批法庭”试图在利益相关者的“体制外参与”之
外，深化利益相关者的“体制内参与”，而相关实证研究已经表明，这种“体制
内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公众获得感（汤峰、苏毓淞，２０２２）。

可见，“审批法庭”的程序论证过程立足于“面对面”辩论和技术化的数据
分析，综合呈现所涉事项的利害关系和相关论据。这在微观机制上更接近于第
三代行政程序。尽管第二代行政程序引入了有限的公众参与，但公众的信息往
往在程序的最后阶段才得以输入，而第三代行政程序本身就是信息沟通的媒介，
强调全过程的信息流动。其信息流动过程可以理解为对“某种形式的听证”的
扩展（王锡锌，２００２），同时可能带来合作主义下“互制引发自制”的效果，
即不同的利益诉求在相对平等的对话中相互制约，尤其强化行政机关对权力尺
度和边界的感知。
４ ． 基于法律或合意的决策
“审批法庭”对行政审批事项奉行四项“裁决”原则：“凡法律、法规、规

章设定以外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
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为凸显
法律权威，Ｎ县县委、县政府授权Ｎ县政府法制办牵头负责“审批法庭”工作，
主持“庭审”的人员均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换言之，“审批法庭”在形
式上是基于“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的自我约束机制。

开庭的时候是吵得不可开交的。（“审批法庭”的）专业工作组提出来
的改革方案，与被告部门的做法，按照“是不是符合法律”进行比对。把
所有的法律、政策摆上桌面来充分地探讨，最后得出一个是不是符合法律
的结论。（会议记录２０２０ － １ － ５ － Ｇ）
在此意义上，“审批法庭”带有第一代行政程序的痕迹，即维护实体法权威

并做出审判式行政决定，但“审批法庭”也显露出区别于第一代行政程序的要
素。首先，“审批法庭”不再单一地沿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抗辩结
构，而采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市场主体” “政府部门－群
众”等多种对话结构。其次，“审批法庭”尽管维护实体法权威，但在面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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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阶法律的冲突与迫切的现实需求时，“审批法庭”将根据合理性原则，在程序
论证中基于各方合意进行裁决。因此，“审批法庭”在决策逻辑上兼有第一代行
政程序和第三代行政程序的特性，同时形成了“庭内”和“庭外”两个层面的
对话平台。“庭审”与“辩论”构成特定事项利益相关者的“庭内”对话，而
人大代表制度、政务热线、社交媒体、政务服务软件等构成了非特定公众诉求
的采集平台。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聚合工作不仅将多元主体纳入开放性论证过程，
且帮助“审批法庭”识别其“裁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由此， “审批法庭”
的技术治理禀赋嵌入了决策全程，并服务于程序性对话；同时，Ｎ县县政府自
我约束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即在兼有“自行清算型自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
充了“合意型自制”———行政机关结合程序性对话所产生的合意来判断自身是
否应该在某一事项上进行控权、减权，而非完全依凭行政机关的内部意志进行
自我清算。这一做法与伴随合作治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新行政法理论相契合。新
行政法提倡者认为追求合意的协商程序在成本、可行性及产生规则的正当性方
面比传统的程序更可取；如果试图以公众参与促进规则的质量与正当性，那么
合意就是必要的（弗里曼，２０１０）。
５ ． 程序的闭环反馈
尽管“裁决”的产生意味着“庭审”的完结，但“裁决”所引发的治理效

应可一直持续到决策执行、监督、评估和纠偏等后续环节。即在“裁决”作出
后，Ｎ县人大代表监测、政务热线回访、在线监管、纪检部门追责、绩效考评
等配套制度将共同作用于“裁决”的执行，形成倒逼机制。一旦在后续环节中
发现“裁决”的争议性疑难或操作风险，Ｎ县行政服务中心将汇集相关诉求重
新发回“审批法庭”进行调查立案。在技术层面，一体化审批服务的综合平台
可实现跨部门数据传输以压缩“裁决”执行的管理成本，与整体性治理的技术
化要求和制度特征相呼应；技术平台除了能在“裁决”落地的各个后续环节中
再造政府流程，也凭借其刚性规则与透明度强化监督效果，并对决策后果进行
敏捷监测和评估，以便为“复议”或“再审”提供依据。这一环节也有望在更
长远的治理行动中催生“技术性正当程序”（刘东亮，２０２０）。在技术和制度的
交互过程中，“审批法庭”将其运作逻辑通过一个整体闭环反馈的动态结构较为
完整地贯穿了公共政策过程。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准则下，社会诉求可以借助信
息技术和实体对话形式在“审批法庭”程序的前端（“立案”）输入以启动程
序，也可在程序的中端（“庭审”）输入以开展辩论，还能以反馈形式进入程序
末端（“裁决”的执行、监督、评估等），最终促成对权力的多阶段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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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国家对基层社会介入能力的增强，以及普通民众的横向联系能力、表
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大众程序”的发展成了必然（赵鼎新，２０１６）。以
社会沟通论观之，为寻求“共识的真理”，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而
进行自我反思式的程序性调整（哈贝马斯，２００３）。面对“纵向权威维护”和
“横向诉求回应”之间的张力，Ｎ县“审批法庭”以法律权威下的自我审视和合
作治理中的协商对话为基础，帮助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进路：在
技术与制度的交互下，将法律权威和公众诉求共同接入程序启动机制以保障议
程的正当性，再通过组织重构和顶层授权产生中立裁决者；裁决者对程序参与
者进行相对平等赋权，并在开放论证中采用依法裁决与循证裁决两种方法为行
政权力裁定尺度；设置程序的闭环结构，以确保程序的自我反馈与纠偏功能。
这一进路使地方政府在自我约束行动中有效整合了“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
诉求回应”。此外，“审批法庭”程序的应用范畴已逐渐突破审批领域，被应用
于Ｎ县县政府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及大额资金使
用等环节。这进一步表明，“审批法庭”有潜力从一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执行
机制转向一种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乃至地方政府治理的方法论。其行动一方面通
向自律型和反思型的政府形态；另一方面，这种政府形态的转变可能对政府与
非政府主体的互动有正向优化作用。

“审批法庭”代表的是一种与清单式权力约束模式相区别的程序式权力约束
模式。长远来看，“审批法庭”作为实践方法，尚需处理好行动合法性论证、组
织专业性保障、跨区域层级适用、成本－收益权衡等问题，也需避免自身沦为
一时应景的地方政府政绩竞赛的产物。但以“审批法庭”个案透视地方政府自
我约束的程序进路，可确证这一进路的根本主张，即行政机关基于理性交涉的
程序对行政权力边界进行再反思。借助“审批法庭”的故事，我们一方面发掘
了“第三代行政程序”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调适样态，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的
法律路径上进一步刻画了“正当程序路径”。这种“正当程序路径”试图突破
传统行政自制的封闭结构，并通过营造具有反思理性的行政程序模式以显示治
理时代的合作网络和技术秩序。这既拓深了法治政府的程序法治之维，也合法
化了整体性政府的治理结构与公共理性，更有潜力将“有限政府”和“有效治
理”相协同。结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２００４）》《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２０１９）》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等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已能看到“程序再造”话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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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活跃态势。这也意味着现代
政府需要在外部规则框架之外，借助更具灵活性和正当性的程序法治框架对自
身的权力予以更多反思并对非政府主体的诉求和资源予以更多关注，从而为
“法治的治理”与“治理的法治”拓展制度建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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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季卫东（１９９３）．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１：８３ － １０３．
Ｊｉ，Ｗ． Ｄ．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８３ － １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季卫东（２００２）． 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代译序）． 载Ｐ． 诺内特、Ｐ． 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
回应型法． 张志铭，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Ｊｉ，Ｗ． Ｄ． （２００２）． Ｌｅｇ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ｎ Ｎｏｎｅｔ，Ｐ．，＆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Ｐ．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Ｌａｗ． （Ｚｈａｎｇ，Ｚ． Ｍ． Ｔｒａ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东亮（２０２０）． 技术性正当程序：人工智能时代程序法和算法的双重变奏． 比较法研究，５：６４ － ７９．
Ｌｉｕ，Ｄ． Ｌ． （２０２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Ｌａｗ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５：６４ － 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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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艺（２０１３）． 封闭与开放：论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两重维度． 南京社会科学，５：８５ － ９０．
Ｌｉｕ，Ｙ． （２０１３）． Ｃｌｏｓ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Ｄｕ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８５ － 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翔（２０２２）． 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逻辑———基于“放管服”改革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１：８９ － １０９ ＋ １９８．
Ｍａ，Ｘ．（２０２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８９ －１０９ ＋１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戚建刚（２０１３）．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环球法律评论，５：１５１ － １６７．
Ｑｉ，Ｊ． Ｇ． （２０１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５１ － １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覃慧（２０１８）． 治理时代行政程序法制的变革与因应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Ｑｉｎ，Ｈ． （２０１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ａ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ｒ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沈岿（２０１１）． 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 行政法学研究，３：１２ － １７ ＋ ７２．
Ｓｈｅｎ，Ｋ． （２０１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３：１２ － １７ ＋ ７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笑侠（１９９８）． 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怎样给行政行为设计正当的程序． 政治与法律，４：２１ － ２７．
Ｓｕｎ，Ｘ． Ｘ． （１９９８）．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４：２１ － 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笑侠（１９９９）． 法律对行政的控制．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Ｓｕｎ，Ｘ． Ｘ． （１９９９）．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谈婕、高翔（２０２０）． 数字限权：信息技术在纵向政府间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审
批改革的研究． 治理研究，６：３１ － ４０．
Ｔａｎ，Ｊ．，＆ Ｇａｏ，Ｘ．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ｇｅ：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３１ － 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汤峰、苏毓淞（２０２２）． “内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 公共行政评论，２：２２ － ４１ ＋ １９５ － １９６．
Ｔａｎｇ，Ｆ．，＆ Ｓｕ，Ｙ． Ｓ．（２０２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ｉ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Ｓ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２２ － ４１ ＋ １９５ － １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锡锌（２００２）． 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基于行政程序角度之考察． 法学评论，２：２３ － ２９．
Ｗａｎｇ，Ｘ． Ｘ． （２００２）．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ｕｒｖｅ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２３ －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柱国（２０１４）． 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 法商研究，３：２３ － ３１．
Ｗａｎｇ，Ｚ． Ｇ．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２３ － 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维（２０１２）． 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动力探究． 行政法学研究，３：３２ － 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Ｘｕ，Ｗ． （２０１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３２ － 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尤尔根·哈贝马斯（２００３）．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童世骏，译． 北京：三
联书店．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Ｊ． （２００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ｎｇ，Ｓ． Ｊ． Ｔｒａ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喻少如、张运昊（２０１６）． 权力清单宜定性为行政自制规范． 法学，７：１１２ － １２１．
Ｙｕ，Ｓ． Ｒ．，＆ Ｚｈａｎｇ，Ｙ． Ｈ．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Ｌａ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１１２ － １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鼎新（２０１６）．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学术月刊，８：１６６ － １７８．
Ｚｈａｏ，Ｄ． Ｘ．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８：１６６ － １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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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步峰（２０１４）． 正当行政程序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Ｚｈａｎｇ，Ｂ． Ｆ． （２０１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郑俊田、郜媛莹、顾清（２０１６）．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完善． 中国行政管理，２：６ － ９．
Ｚｈｅｎｇ，Ｊ． Ｔ．，Ｇａｏ，Ｙ． Ｙ．，＆ Ｇｕ，Ｑ． （２０１６）．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６ － 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４）．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学术月刊，４６（１０）：５ － １１ ＋ ３２．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ｎｅｓ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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